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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FTA趨勢與影響



簽署區域貿易協定(RTA)的動機

擴大貿易自由化涵蓋層面

加強國際間經貿政策及內國法制結構之調合

享受規模經濟之效果

政治上以“區域結合”較為容易

避免「貿易轉向」之效果

對手國降低特定之優惠，相當於享有多邊的好處

延伸本國在全球或區域間之政經勢力(如美國-以色列、
美國-約旦、中共-東協自由貿易區)

擴大政經合作範圍(如EU-Mercosur、韓國-智利、EU-
墨西哥自由貿易協定)



全球區域經濟體規模比較

341.61,5992,634.7187.72,447進口 (2002年,
10億美元)

406.61,1072,601.3152.32,449出口 (2002年,
10億美元)

610.011,865.39,052.2416.58,635.7GDP  (2002年,
10億美元)

541.1424.3455.274.9380.3人口 (2002年, 
百萬人)

ASEANNAFTAEU-25AC-10EU-15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MF, Apr. 2004



主要協定區域之區域內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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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六國加一、加三的

經濟體規模比較

2.12兆美元1.12兆美元0.72兆美元貿易額

6.54兆美元1.94兆美元0.74兆美元GDP

19.6億17.8億5億人口

13國(東協10國
加中日韓)

11國(東協10國
加中國大陸)

會員國：10國(新加
坡、菲律賓、泰國、
印尼、馬來西亞、汶
萊、越南、緬甸、寮
國、柬埔寨)

國家數
目

東協加三東協加一東協



東亞經濟加速形成之背景

在WTO架構下多邊貿易自由化停滯不前；

各國擬藉由簽署自由貿協定以遂其貿易自由化
的目的進而彌補多邊貿易自由化不足；

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方面相對落後於歐美地區；

金融風暴後，以自由化促進經營環境改善，以
吸引外資；

擴大全球或區域間之政經勢力與政經合作範圍。



東協貿易自由化進展
CEPT減稅方式

（1）快速降稅(Fast Track)：包括植物油、水泥、化
學品、肥料、塑膠、橡膠製品、皮製品、紡織品、銅
陰極、陶器及玻璃製品、藥品、珠寶、紙漿、電子產
品及木籐製家具等15類產品，產品稅率在20%以上者，
於2003年1月前降至0~5%；產品稅率在20%以下(含20%)
者，在2003年1月前降至0~5%。

CEPT計畫共包括1萬4,855個快速減稅項目，其產品關
稅將在10年內調降至0~5%。其中約有45%的提報項目屬
於紡織與成衣產品領域，含8,626項。化學品占25%，

含3,485項。塑膠器材則略低於20%，含1,624項；



東協貿易自由化進展
CEPT減稅方式
（2）正常減稅(Normal Track)：適用於正常減稅的產
品項目包括農產加工品、製造品與資本財等三類，產
品稅率在20%以上者，在2001年1月1日前降至20%，並
於2008年1月1日前由20%降至0~5%；產品稅率在20%以
下(含20%)者，在2003年1月1日前降至0~5%。

（3）除外項目(Exclusion)：除基於維護國家安全、
公眾道德規範、人類、動、植物生命以及藝術、歷史、
考古價值的一般性例外(General Exclusion)外，會員
國對若干敏感性產品暫時無法列入CEPT中，可予暫時
排除。但上述產品在出口時，不能享有貿易對手國之
CEPT待遇。此清單採定期檢討方式，儘速將該類產品
自暫時性排除名單中剔除，使納入CEPT計畫之規範。



東協原始會員國於2000年關稅減讓

100.0--90.242,62
2

　3,76938,45
6

合計

100.0-14.785.39,06601,3297,737泰國

100.0--100.05,739--5,739新加坡

100.0-14.985.15,571-8334,738菲律賓

100.04.37.588.28,8593856657,809馬來西亞

100.0-11.688.47,158-8316,327印尼

100.00.21.898.06,229121116,106汶萊

總數其他>5%0-5%總數其他>5%0-5%

清單內百分比關稅數目
國家



東協六國5％以下項目佔99％



東協貿易自由化進展
CEPT減稅已經使得東協六國清單上產品零關稅項目佔
64.12％

平均關稅率從1993 年的12.76%降至2003 年的1.51%，

非關稅措施方面：為CEPT商品設立綠色通道以加快通
關速度；1996年各成員國已取消了海關附加費；通過
建立透明的統一標準以及相互認證協議逐步減少技術
壁壘；

1998年12月16日簽署相互認證的框架協議（MRAs），
根據MRAs,東盟成員國正在研究藥品、化妝品、電器、
電子產品和通信設備的相互認證。 2002年實施藥品註
冊統一技術標準。



食品關稅調降情況



塑膠關稅調降情況



紡品成衣關稅調降情況



車輛關稅調降情況



機電產品關稅調降情況



Indonesia CEPT Rates

twill, including cross twill

05510--Other fabrics of 3-thread or 4-thread

05510--Denim

05510---Other

05515---Ikat fabrics

05510--Other fabrics

twill

05510--3-thread or 4-thread twill, including cross

05510--Plain weave

55510--Other fabrics

斜紋布

200320022001Rates

CEPT RatesMFNDescriptions



Thailand CEPT Rates

3.753.753.7520
- - - - Absorbent fabric for surgical use to be 
proved to5208.13.010

55520- - - - - Other5208.12.099

55520- - - - - Remnant fabric5208.12.091

combined with rubber threads

55520- - - - Elastic fabric consisting of textile materials5208.12.040

55520
- - - -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tyres for wheels 
of all kinds5208.12.030

55520- - - -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medical plasters5208.12.020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3.753.753.7520
- - - - Absorbent fabric for surgical use to be 
proved to5208.12.010

200320022001Rates

CEP
T 

RatesMFN



CEPT原產地條規

1992年12月11日AFTA理事會在雅加達研訂
「CEPT原產地條規」(Rules of Origin for 
CEPT)規定

在CEPT協定下，會員國自另一會員國直接進口
（第五條直接運送）東協國家產製成份比率不
低於40%之產品（第一條a及b、第二、三、四
等產品成份及第六條包裝處理），經出口國家
主管機關（AFTA Units）核發產地證明者（第
七條原產地證明書），可享有優惠關稅。



CEPT原產地條規

依照該條規第2條第4項有關東協國家產品之規定：
「任一產品含有東協國家產製成份之比率不低於40%者，
視為東協國家產製之產品
40%產品成份之公式表示如下：
非非東協材料價值+不明原產地材料價值
-----------------------------------×100%≦60%
　　　　　　　　　FOB價格

按1992年12月11日AFTA理事會所作Interpretative 
Note之解釋，有關40%產品成份之門檻，係指任一東協
國家或多個東協國家累積之自製率。



東協工業合作計畫
(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Scheme ；AICO)

1996年4月新加坡東協國家經濟部長會議,簽署。1996年11
月1日開始實施。

合作主體必須為：至少由二個不同東協國家之公司共同申
請該計畫。參與資格:必須是在任一東協會員國註冊、營
運的法人；公司股權至少30%為當地股權。

優惠措施:經過核准的產品可享有0至5%的優惠關稅。參與
AICO計畫的國家所製造出的產品視為國內產品,可納入其
國內自製率內;自其他當事國進口同一申請計畫的半成品
或原料,視同進口國製造的產品,可列入進口國自製率計算。
可享受其他非關稅優惠措施,如進口數量限制等。

截至2004年1月20日，ASEAN共收到172個工業合作計畫的
申請，近70%獲得批准，有關的貿易總值每年估計超過12
億美元。



東協服務業架構協議
(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 on Services)

1998年12月在河內舉行之第六屆東協高
峰會議中,會員國達成在非WT0會員國成
員也享有與WT0成員在GATS規範下相同的
待遇,會員國應將特定承諾表的優惠待遇
擴及所有其他會員國等項決議。

東協各國間服務業開放速度顯得較商品
關稅減讓速度緩慢的多。



東協投資區架構協定

1998年10月第卅屆東協經濟部長會議簽署東協投資區架構協定

(Framework Agreement on the ASEAN Investment Area)。

該協定適用範圍為直接投資，至於投資的限制及股權之規定，仍

受各國國內投資相關法令之約束。

為促進區域內投資透明化及自由化，將自2010年起對區域內所有

會員國的投資者適用國民待遇，並開放所有產業予會員國投資者，

2020年起則適用於所有的投資者，並推動資本、熟練工、專家

(Professionals) 及技術的自由移動。

儘管2002年全球的FDI放緩,但東盟2003年上半年東協製造業吸收

的FDI較2002年同期回升54％



2020年前實現「東協共同體」願景

2003年10月7日，第九屆東協高峰會簽署「Declaration of 
the Bali Concord」，該宣言確立ASEAN Community之三項
支柱架構，

建立「東協安全共同體(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ASC)」、

「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AEC)」及

「東協社文共同體(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ASCC)」

根據麥肯錫諮詢公司的研究顯示，東盟一旦成為一個經濟
共同體，整個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將增加10%，商業運作成
本將減少20%。這等於使東盟整體的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加
500億美元。



2020年前實現
「東協共同體」願景

關於建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EC)」之發展方向包括：

（1）「東協經濟共同體(AEC)」係「東協2020展望(ASEAN 
Vision 2020)」中經濟整合最終目標之實現，乃在創造一
個貨物自由流通，服務業、投資及資本更為自由流通之穩
定、繁榮及具高度競爭力之東協經濟區，並冀於2020年之
前實現經濟之平均發展與縮減貧窮及社經差距之情況。

（2）「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將使東協成為5億人口，年
貿易總額7200億美金之單一市場及生產基地，進而使東協
具多樣化之特性成為滿足企業營運需求之互補，並使東協
成為世界供應鏈中具有競爭活力之一環。



2020年前實現
「東協共同體」願景

（3）為實現「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東協尤其將
制定其執行與強化其現行之經濟計畫之新機制與措施，
包括「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東協服務業架構
協定(AFAS)」及「東協投資區(AIA)」

（4）東協經濟共同體經濟整合之實現有賴自由化與合
作方案雙管齊下之推動與執行。

（5）有待加強合作及整合之其他領域，包括人力資源
之發展、能力建構、學位之認定、總體經濟及金融政
策之更密切諮商、貿易貸款措施、基礎建設及通訊連
接環境之改善、透過e-ASEAN發展電子交易、透過區域
內產業之有效整合以提升其供應能力及增加私企業之
參與等。



東協推動FTA戰略圖

中國 日本 南韓

美國

東協

東北亞自由貿易區
(中國-日本-南韓FTA)
(研究中)

10+3
東亞自由貿易區

(研究中)
10+1

全面經濟合作架構
(中國與東協簽署協議)

10+1
全面經濟合作構想

(日本與ASEAN及其
成員國同步洽簽)

10+1
全面經濟合作構想

(研究中)

10+1
美國與東協行動計劃(EAI)

(美國與ASEAN成員國分別洽簽)
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

2008年區域內零關稅

資料來源：吳榮義，「東亞共同體」之倡議與展望─兼談台灣因應之道，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九十
二年度國際事務檢討會，民國九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相互認証
以日星自由貿易協定為例

減少市場進入時間及降低成本障礙，進口國
沒有重復的檢驗及証明

建立調合性的檢驗制度；

15天1800-12000新幣
/per equipment

電信設備

4星期5000-10000新幣
/per equipment

電子設備

節省的時間節省的成本產品



CEPA簽署之背景與動機
協助香港提振經濟
大陸融入東亞經濟共同體前的試點
為了刺激經濟成長，香港特區政府在2001年
間向北京提出雙方建立自由貿易區之構想。
歷經多次協商會議，至2003年5月，大陸與香
港方達成協議，並於6月正式簽署CEPA文件。
CEPA的實施，讓香港產品出口大陸的競爭力
相對提昇、香港企業進軍大陸市場的門檻與
障礙相對降低，除了可以提升香港產業競爭
力，更可增加國際級企業投資香港的誘因



CEPA五項「磋商原則」

（1）符合WTO的規則和「一國兩制」的原則，是
國家主體同其單獨關稅區之間的經貿關係安排。

（2）適應兩地經貿關係發展的趨勢，考慮兩地產
業結構調整和提升的要求，當前與長遠目標相結
合，達到互惠互利效果。

（3）遵循先易後難，逐步推進的工作方式。

（4）廣泛聽取兩地政界、工商界、學術界等領域
的意見。

（5）共同努力，積極推進該項安排，不斷取得進
展。



CEPACEPA的內容的內容
一、關稅：香港將繼續對大陸原產的所有進口貨
物實行零關稅；自2004年1月1日起，大陸將對香
港273項原產貨物實施零關稅，項目包括部分電機
及電子產品、塑膠產品、紙製品、紡織製品及成
衣品、化學製品、藥物、鐘錶、首飾、化妝品和
金屬製品等。另外，其餘數千項港產品亦最遲於
2006年1月也將實施零關稅。

二、關稅配額和非關稅措施：雙方不採取與WTO規
則不符的非關稅措施；大陸將不對原產香港的進
口貨物實行關稅配額。

三、反傾銷、補貼與反補貼措施：雙方不採取反
傾銷、補貼與反補貼措施。





「原產地定義」



CEPA的內容

四、保障措施：如因《安排》的實施造成某項
零關稅產品的進口激增，並對該方生產同類或
直接競爭產品的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
威脅，該方可在以書面形式通知對方後臨時性
地中止該項產品的進口優惠，並應儘快應對方
的要求，根據規定開始磋商，以達成協議。

五、原產地規則：於2004年1月1日前簽署《安
排》附件2之原產地規則。



CEPA的內容

六、服務業市場開放：CEPA在管理諮詢、會議
展覽、廣告、法律、會計、醫療、房地產、建
築工程服務、運輸、分銷、物流運輸、旅遊、
視聽、銀行、證券、保險等18個服務業，其中
半數行業的部分或全部業務可獨資經營。

七、貿易投資便利化：在7個領域加強合作，
包括貿易投資促進，通關便利化，商品檢驗檢
疫、質量標準、食品安全，電子商務，法律法
規透明度，中小企合作，中醫藥產業合作。

八、機構安排：雙方成立聯合指導委員會。



服務業開放的主要內容

市場准入限制的放寬

開放時間表的提前

准入門檻的降低等

涵蓋範圍：視聽業、旅遊業、法律、分銷、物流、

廣告、會計、會議展覽、管理諮詢、貨運代理、建

築與房地產、醫療及牙醫、倉儲、運輸、銀行、證

券、保險，以及電訊業等18項。



香港CEPA原產地證書申請概況
(截至2004年5月31日) 

9731,039總計1524紙品及印
刷品

1112鐘錶100102塑膠及塑
膠製品

2023金屬製品7684著色劑

11玩具-1化妝品

7881電機及電子產
品

239243藥物

910首飾及貴金屬5760化學產品

363393紡織及成衣製
品

45食品

獲批准的
原產地證
書累積數
目

原產地證書累
積申請數目

貨品類別
獲批准的原產
地證書累積數
目

原產地證書累
積申請數目

貨品類別



ＣＥＰＡ對台商的影響

5000萬元
人民幣

2000萬人
民幣

5000萬元
人民幣

1000萬人
民幣

8000萬元
人民幣

5000萬人
民幣

最低註冊
資本額

——2億美元
以上

1000萬美
元

3億美元
以上

1000萬美
元

前一年資
產額

3000萬美
元以上

1000萬美
元

———前三年平
均對華貿
易

—20億美元
以上

1億美元25億美元
以上

3000萬美
元

前三年平
均銷售額

其他港澳其他港澳其他港澳

外貿公司零售企業批發企業



298354總數

161183運輸服務及物流服務

01旅遊和與旅遊相關的服務

55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
（不包括保險和證券）

11所有保險及其相關服務

6977分銷服務

45視聽服務

1318增值電信服務

817管理諮詢服務及會議服務和展覽服務

2127廣告服務

12房地產服務

01醫療及牙醫服務

11城市規劃和風景園林設計（城市總體規劃服務除外）

79工程服務，集中工程服務，及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

22建築設計服務

55法律服務

申請獲批申請書數目服務行業

CEPA《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申請書
(截至2004年5月31日)



CEPA CEPA 對「香港公司」規定對「香港公司」規定

企業應已在香港註冊設立和實質性經營三年以企業應已在香港註冊設立和實質性經營三年以
上（含三年），上（含三年），

建築及相關工程、銀行、保險業應已在香港註建築及相關工程、銀行、保險業應已在香港註
冊設立和實質性經營五年以上（含五年），冊設立和實質性經營五年以上（含五年），

在香港雇傭的員工應占其員工總數的在香港雇傭的員工應占其員工總數的5050％以上％以上
（含（含5050％）。％）。

實質性經營在實踐中的判斷標準是指運營期間實質性經營在實踐中的判斷標準是指運營期間
應在香港繳納利得稅。應在香港繳納利得稅。



中港、中澳CEPA在貨品貿易對我國的影響
一、中港CEPA部分
就CEPA貨品在中國大陸市場佔有率的比較上，台灣超
過香港甚多(約10倍)。

中港CEPA的目標，在吸引化妝品、皮革、首飾、鐘錶
等高附加價值之民生工業至香港設廠。惟香港腹地與
勞工幾無擴充彈性，將對CEPA貨品貿易的成效形成限
制。故香港內部亦評估可能只有少數具高附加價值或
怕遭仿冒之名牌產品，有移回香港發展之空間。

我國出口至中國金額較大者包括：聚苯乙烯(EPS)、聚
氯乙烯(PVC)、尼龍布、加工絲、玻璃纖維絲、影音電
子產品零件以及液晶光學零件等項目。香港受到其地
理發展條件與技術等方面的限制，透過CEPA對於我國
貨品在中國市場的影響，應相當有限。



二、中澳CEPA部分
就CEPA貨品在大陸市場的佔有率，台灣超過澳門甚多
(台灣約為澳門的48倍)。

CEPA所列273項貨品中，澳門去年出口同樣有153項產
品輸往中國之金額為零(比例為56%)。

對於我國產品銷往中國競爭壓力較大者，應為HS號列
第61章(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與62章(非
針織及非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有關成衣的部分，
共計有93項貨號。依據去年中國海關統計資料，其自
澳門進口第該二章產品的金額，分別為3850萬、2635
萬美元，超過台灣的1183萬、1964萬美元。



CEPA對於台商赴中國投資經營服務業的影響

一、已在中國以合資或合作方式經營之服務業，將會受到港澳商因
獨資而經營策略更靈活的競爭壓力。相關產業包括：分銷(量販店、
百貨公司)、海陸運輸(國際海運、貨運、倉儲)、會議展覽、廣告
等服務業。

二、台商目前受我國法律限制，尚未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之服務業，
則可能因港澳商取得進入市場之較低門檻或先機，增加日後台商
與港澳商競爭的難度，項目包括法律、醫療、銀行、保險、電信
等服務業等。

三、為保護其境內服務產業之發展並給予港澳商專屬優惠，北京在
CEPA服務業市場開放上，設定高門檻的資格限制。以在港澳實際
經營、員工以港澳居民為主的「真港商、真澳商」；或是在港澳
完成大學學位，通過當地醫師、會計師等專業考試之港澳籍人員
等，方能適用CEPA。因此，CEPA可供外(台)商或外(台)籍人士可
搭便車進入中國市場的空間相當有限。



「貿易投資便利化」值得密切注意

貿易投資便利化，實為CEPA中效應最廣泛與最
具實用性 的措施。預期將會大幅降低港澳與
中國大陸進行貿易投資的交易成本，增加香港
澳門作為珠江三角洲甚至華南地區的整合與優
勢。

港澳亦可與中國大陸「廣大上青天」等商港，
發展競爭與合作的關係；對於我方推動「全球
運籌中心」的計畫，也將成為挑戰。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對我國之影響

存在貿易創造及貿易轉移之效果

影響中小企業的外銷空間影響中小企業的外銷空間

區域內吸引外來投資力量增強

剌激國內產業的外移及空洞化剌激國內產業的外移及空洞化

將我國排除於全球產業分工鍊外

對區域外國家將恐造成邊陲化現象



東協六國取消貿易壁壘的經濟影響（%）

-174.44 -6.80 -21.05 30.34 26.17 1.69 中國

13.97 4.66 2.53 26.14 37.41 3.39 越南

109.97 6.83 45.54 29.72 34.93 1.71 泰國

60.68 3.08 5.62 79.12 81.91 0.40 新加坡

5.08 -2.11 1.33 40.67 52.82 1.89 菲律賓

182.87 10.04 70.80 76.90 76.88 4.10 馬來西亞

43.06 3.64 5.88 21.51 22.57 0.22 印尼

EV
(億美元)

貿易條件
變 動

貿易平衡
(億美元)

進口
變動

出口
變動

GDP
變動

國家和地區



東協六國取消貿易壁壘的經濟影響（%）

45.08 0.16 -27.33 0.26 0.11 0.00 其他國家

22.36 -0.01 -13.39 0.01 -0.04 0.02 歐盟

14.45 0.08 -25.11 -0.33 -0.67 0.00 美國

-0.32 -0.02 -1.24 -1.65 -1.42 -0.01 臺灣

-14.50 -0.43 -7.69 -1.74 -2.17 -0.07 韓國

-58.49 -0.45 -35.88 0.08 -0.64 -0.02 日本

EV
(億美
元)

貿易條
件變
動

貿易平
衡(億美
元)

進口
變動

出口
變動

GDP
變動

國家和地區

資料來源：張伯偉，東亞貿易合作對入世後中國經濟的影響，202.113.23.180:8010/upfile/



東協六國加一的經濟影響

74.00 -2.87 42.10 51.99 48.08 2.40 中國

22.45 5.57 3.09 40.76 57.41 6.74 越南

123.22 7.27 52.56 34.19 40.21 2.18 泰國

58.58 2.89 2.48 94.28 97.29 0.34 新加坡

5.77 -3.45 3.02 47.86 62.49 2.85 菲律賓

194.94 10.18 76.27 83.04 83.00 4.99 馬來西亞

62.70 5.18 10.60 29.52 31.42 0.35 印度尼西亞

EV
(億美元
)

貿易條件
變 動

貿易平衡
(億美元)

進口
變動

出口
變動

GDP
變動

國家和地區



東協六國加一的經濟影響

26.81 0.12 -39.80 -0.07 -0.30 -0.01 其他國家

-22.10 -0.13 -28.20 -0.30 -0.41 0.01 歐盟

-32.60 -0.19 -37.53 -0.90 -1.49 0.00 美國

-15.14 -0.76 -7.53 -3.04 -2.98 -0.05 臺灣

-38.71 -1.20 -14.05 -3.48 -4.26 -0.15 韓國

-150.89 -1.15 -63.00 -1.15 -2.19 -0.05 日本

EV
(億美元)

貿易條件
變 動

貿易平衡
(億美元)

進口
變動

出口
變動

GDP
變動

國家和地區



東協加三的經濟影響



東協加三的經濟影響



東協加三的經濟影響



我國簽訂FTA之產業立場



企業界對於我國與他國簽署RTA對我國產
業之影響及效益之意見

是否了解各國洽簽FTA/RTA對其國內產業所產生之

利弊為何

4%不填答

34%不清楚

62%了解

簽署FTA/RTA對於國內產業之影響

9.4﹪不表示意見

13.2﹪沒影響

3.8﹪弊大於利

73.6﹪利大於弊



我國應優先與何國洽簽RTA

16.7%其它地區

9.7﹪中國大陸

10.6﹪日本

18%歐盟

22%東南亞地區

23%美國



主張我國應優先洽簽RTA之對象國以及主
張之產業

化學製品業及橡膠塑膠製品業、基本金屬及礦產物
製品業

中國大
陸

化學品製造業、鋼鐵業、百貨零售業、化學製品業、
通訊業、金融業、造船業、非基本金屬及礦產物製
品業、機械儀器製造業、大宗食材及奶粉進口業者

日本

紡織業、石化及橡膠製品業、電子及電器業、飲料
業者

歐盟

化學及橡膠製品及石油業者、紡織業、鋼鐵業、百
貨零售業、合成皮業及食材與醬油及調味品業

東南亞
地區

較集中於紡織業、鋼鐵業、石化業、飲料進口業美國

主要產業



與美國簽署RTA之之產業需求

1.出口業者建議事項：

在關稅部份，針織業者希望美國的針織上衣與褲子進

口稅率，由32.5%降至12.5%。

非關稅議題：鋼鐵業者希望能夠撤除反傾銷稅、金融

業者代表則希望能夠放寬金融業的投資限制，此外，

國內廠商認為台美洽簽FTA時應該針對智慧財產權問題

做妥善的處理。



與美國簽署RTA之之產業需求

2.進口業者建議事項
在關稅部份，業者提出希望將國內石英玻璃鐘罩的進
口關稅由9.5%降至5%。進口100%非濃縮果汁（產品稅
號：200919）的業者表示，目前稅率進口至台灣稅率
為30%，希望調降成15%以下，有機華盛頓蘋果（稅號：
08081000002），目前稅率為20%，希望調降成10%以下。
在非關稅議題的部份，業者建議政府應當與IFOAM(國
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接軌，在法規上承認國外有機農
產品認證，以簡化作業，此外，業者也希望針對有機
農產品進口，放寬檢疫條件。



與美國簽署RTA之之產業需求

(二)美洲其它國家

出口至巴西的聚酯加工絲業者希望透過FTA的
洽簽能夠避免反傾銷的措施。

在進口商的部份，反應自智利進口新鮮有機蘋
果（稅則為08081000002）至台灣的稅率希望
能從20%降至10%以下，同時業者也提出了希望
政府與IFOAM(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接軌，
法規上承認國外有機農產品認證，簡化作業，
並且將有機農產品進口的檢疫條件放寬。



與東南亞國家洽簽FTA之產業需求

5%10%越南481190
390950
560394
390810

離型紙、PU樹脂、不織布、
纖維

5%20%越南72106100008熱浸鍍55%鋁鋅鋼捲

5%50%馬來西亞72104900210熱浸鍍鋅鋼捲

0%3-50%東協國家720810熱軋鋼捲片、鋼板

5%40%東協國家72107090鍍55%鋁鋅烤漆鋼捲

5%40%東協國家72107040鍍鋅烤漆鋼捲

5%40%東協國家72106110熱浸鍍55%鋁鋅鋼捲

5%40%東協國家72104910熱浸鍍鋅鋼捲

5%15%印尼72107090204PPGL prepainted Galvalume
Steel Coil

希望調
降後稅
率

目前稅率國家稅則名稱



與東南亞洽簽FTA之產業需求

5﹪30﹪印尼潤滑油脂

5%25%泰國PP film

5%10%泰國陶瓷熔塊釉
（ceramic frit）

5%15%菲律賓醬油暨調味品

5%50-75%越南醬油暨調味品

未填答20%越南麵粉



與東南亞國家洽簽FTA之產業需求

出口至越南的熱軋鋼捲棒以及印尼的潤滑油脂

業者都希望該國能夠將進口管制措施之廢除，

其中潤滑油脂業者建議印尼廢除潤滑油具有

30%以上合成基礎油限制，

同時，在通關程序方面，希望在洽簽FTA時，

建議該國政府自由進口潤滑油脂，不須先註冊

再放行，簡化通關程序。



與南亞國家洽簽FTA之產業需求

台灣出口至斯里蘭卡的草蝦飼料（稅則2309.90），希望斯里蘭卡

的進口稅率由21%降至5%。

台灣出口至印度的草蝦飼料業者指出，由於當地進口飼料仍須申

請進口許可證及進口配額等設限，希望該國能夠解除這些限制；

此外，在關稅評估部份，業者反應印度對於產品核稅標準過於嚴

苛，致同一產品關稅之認定因時亙異，

例如，當成份裏之維他命含量稍高時，則有時不予以飼料產品課

稅，改以較高課徵，可以進口飼料的港口並未全國開放，目前僅

開放四個港口，限制相當高，希望能狗開放，同時印度對於檢疫

要求文案含糊不清，並未提出明確的檢測標準，常導致業者無所

適從。



與歐盟國家洽簽FTA之產業需求

在關稅部份，聚酯棉（稅則550320）、聚乙烯醇（稅

則39053000）、單乙醇胺（稅則292211）、二乙醇胺

（稅則292212）及三乙醇胺（稅則292213）等業者，

皆針對與歐盟國家洽簽FTA提出了降稅之需求建議。

出口至歐盟的聚酯棉及聚酯粒業者因深受課徵反傾銷

稅之負擔，則一致希望能夠取消反傾銷措施；此外，

出口觀賞魚料到歐盟地區的廠商代表指出，當地進口

商申請進口門檻高，不易取得進口許可，而且檢疫標

準過於嚴格，希望在諮商時能夠提出，為廠商爭取權

益。



與日本洽簽FTA之產業需求

本次調查中，廠商並沒有反應針對關稅部份希
望日方調降之產品，惟國內業者認為日本市場
的技術性貿易障礙往往限制了產品進入，所以
希望該國能夠真正地開放其市場。

自日本進口奶粉則希望從日本進口台灣之明治
奶粉稅率可以從12%調降至7-8%以下，並且希
望國內相關單位加強嬰兒奶粉之管理認證。



與大陸洽簽FTA之產業需求

離型紙、PU樹脂、不織布、纖維（稅則481190、

390950、560394、390810）、單乙醇胺（稅則

292211）、二乙醇胺（稅則292212）及三乙醇胺（稅

則292213）等業者，皆針對與提出了降稅之需求建議。

廠商反應在中國大陸，外資廠商農貨需課以13%之銷貨

稅，中資則免，並且對於小麥及麵粉進行採取輸入許

可程序(批文)，希望能夠透過洽簽FTA簡化進口程序。



與紐澳洽簽FTA之產業需求

業者希望能夠將紐澳的奶粉稅率（04021090904、

04022190901），由目前稅率11.5%降至10%以下。

進口澳洲麵粉的業者，希望能夠將台灣的麵粉稅率

（稅則：110100），由目前稅率17.5%降至5%以下，而

進口紐西蘭蔬果的業者則建議將新鮮紅蘿蔔（稅則

07061000005）的20%稅率降至10%以下，並建議將新鮮

奇異果（稅則08105000009）的25%稅率降至10%以下

國內法規應承認國外有機農品認證，簡化作業，由於

奇異果為Zeepri公司獨賣掌控，目前國內消費者負擔

較高成本，希望能開放專賣制度並能多家公司出口。



國內企業之因應對策



善用既有的自由貿易協定
利用台巴 (巴拿馬 )FTA 前進美洲市場。

1)巴拿馬地理優勢與中轉功能
　-巴拿馬為美洲地區海運之樞紐；箇朗自由貿易區
為中南美洲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2)巴拿馬致力投資環境改善，為中美洲地區最大外資
流入國

3)FTAA之市場潛力
-涵括美洲34個國家之FTAA預計2005年整合完畢，
巴拿馬亦為成員國之一；此外，巴國亦針對美洲
個別區域之重點國家如墨西哥(NAFTA)、中美洲國
家(CACM)、智利(南方共同市場)等洽簽FTA



善用既有的自由貿易協定

利用台巴 (巴拿馬 )FTA 前進美洲市場。

一、巴拿馬對我工業產品市場開放情形

100%7171項總 計

1.48%107項排除 Excl.

23.78%1705項十年調降 C 

24.38%1748項五年調降 B

50.36%3611項立即降稅 A

立即降稅部分占我國對巴國總出口值比例為76.34%



二、我對巴拿馬工業產品市場開放情形

總 計

排除Excl.

十年調降 C 

五年調降 B

立即降稅 A

7174項

28項

197項

1432項

5517項

100%

0.39%

2.75%

19.96%

76.9%



巴拿馬對我降稅清單摘要

立即開放項目：主要為石礦原料、化學原料、藥品、
化妝品、生皮、毛皮、羊毛、亞麻、塑膠地磚、人
造纖維絲、鋼鐵鏈及螺絲螺帽、鉛鋅等其他卑金屬
及其製品、卑金屬手工具、機械設備、電機設備、
電子零件、磁帶磁碟、監視器、軌道車輛及設備、
光學器具、燈具照明、運動器材等。

排除項目：小汽車、褲襪及部分針織品。

分年調降項目：如紡織成衣、傘、帽類、家具等。

纖維產品、監視器、車床及機械產業更係屬我國具
出口競爭力之產業，未來在巴國均可能有大幅成長
之機會。



台商因應策略建議

企業可以運用東協自由貿易協定之對外關係網路，以

全球運籌與市場拓展為著眼點，分析東南亞各國產業

在自由化後之發展趨勢與競爭力變化，與對外市場拓

展之網路關係，規劃在東南亞與大陸、全球市場的分

工和佈局策略。

台商更可以從自身產業競爭優勢為出發點，配合東南

亞國協在區域自由化過程中發展的目標及當地提供的

比較利益與政策誘因，赴東南亞投資。經營策略可採

取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以技術競爭力為利基的精兵

作法、掌握關鍵技術、再加工及擴展行銷管道等方面。



台商因應策略建議

-善用自由貿易協定之網路效應

•USA

Chile
Peru

Russia
Korea

Hong Kong
China

Japan

Australia CER

ASEAN
Cambodia  Vietnam
Myanmar Laos
Malaysia Philippines
Indonesia Brunei

•Thailand

NAFTA

Singapore

•Canada

•Mexico

•New Zealand

•Papua New Guinea



注意區域貿易協定原產地認定標準

50%的附加價值法澳紐緊密經濟關係（Australia-
New Zeal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hip）

40%的附加價值法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以稅則改變為主，50%的附加價值法為輔安地斯集團（Andean Group）

以稅則改變為主，50%的附加價值法為輔中南美共同市場（MERCOSUR）

以重要制程為主，50%的附加價值法為輔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以稅則改變為主，50%的附加價值法為輔美加自由貿易協定（CUSFTA）

附加價值法歐盟（EU）

以稅則改變為主，附加價值及重要制程
（如紡織、成衣、電子產品等）為輔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台商因應策略建議

運用政府有關海外投資資訊與輔導計畫，掌握東南亞
國協在區域自由化過程中發展的市場機會與比較利益。
注意進口國各項原產地、出口證章、配額取得、標示
之規定
注意進口國產品標準及檢驗規定
從自身產業競爭優勢為出發點，配合東南亞國協在區
域自由化過程中發展的目標及當地提供的比較利益與
政策誘因，赴東南亞投資。
經營策略可採取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以技術競爭力
為利基的精兵作法、掌握關鍵技術、再加工及擴展行
銷管道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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